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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聚焦

从顾教授的遗憾，到李爷爷的安心，再到韩爷爷的圆
满，三位老人的故事揭示了一个共同的道理：养老从来不
是“等老了再说”的事，而是需要提前布局、主动规划的系
统工程。

天津市法学会民法学分会名誉会长、天津师范大学教
授贾邦俊表示，现代社会养老不能仅依赖政府或子女，老
年人也应树立“自主养老”意识，主动通过法律工具维护自
身权益。“这是一个观念转变的过程，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
体现。”

当前，我市在养老法律服务领域的实践已形成一批可
复制、可推广的案例。通过公证、信托、监护等制度工具的
组合使用，不仅解决了老年人的实际困境，也为全国养老
法律服务提供了新思路。
“当然，生活中还存在一些老年人受虐待、被冷落，情

节轻微不够立案标准，但却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情况。”对
此，贾邦俊建议，在区、街层面建立专门调解组织，处理养
老服务中常见的民事纠纷，让民间调解机制快速介入，化

解矛盾。
“养老服务的核心是人的尊严。我们通

过法律工具，让老年人有
尊严地走完最后一程，这
是法治社会应有的温度。”
贾邦俊表示。
（文中涉案人物均系化名）

意定监护+遗嘱、民事信托+遗赠扶养协议……

养老：从“靠子女”到“靠制度”
■ 记者 孙启明 张清 辛璇

顾教授的晚年，曾是不少人眼中“有保障”的模样。作
为退休高校教师，他每月有近万元退休金，名下有一套位于
市中心的房产，还收藏着诸多近现代字画、名家印章。顾教
授的老伴儿过世后，其在国外定居且事业稳定的独子，曾多
次提出接父亲出国养老，却因顾教授不习惯国外生活而搁
置。顾教授的坚持，让他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巢老人。

随着年龄增长，顾教授的日常起居渐渐力不从心，于是
他选择聘请保姆照料生活。为了得到保姆的悉心照顾，顾
教授与保姆签订了“以房养老”的遗赠扶养协议：约定保姆
为他养老送终，作为回馈，顾教授将房产留给保姆。

然而，这样生活了一年后，顾教授意外摔倒，随后他的
健康状况急转直下，不久便撒手人寰。顾教授留下的房产
依约由保姆接受遗赠，银行账户资金所剩无几，收藏品更
是踪迹全无。派出所介入调查后，因收藏品归属“口说无
凭”无法立案。
“老人身体挺硬朗，怎么这么早就走了？这样的疑问背

后，折射出的是老年人在管人（选择照顾者或监护人）、管钱
（掌控财产）、管事（安排生活）、管监督（监督照料过程）四大
权利失控后的现实困境。”天津市和信公证处公证员冀海虹
告诉记者，顾教授的经历并非个例。在现实中，不少空巢老

人因子女不在身边、缺乏安全感，容易对照顾者产生过度依
赖，进而放松对“四大权利”的掌控，导致自己的生活自己说
了不算。
“很多老人不愿去养老院，往往不是因为硬件设施好

坏，而是担心一旦失能，是否还能被善待。尤其是在无子女
或子女远在国外的家庭中，‘无人签字、无人监督、无人维
权’成为养老痛点。”冀海虹说。

面对复杂多元的养老需求，传统的遗嘱、赠与等单一法
律工具已难以应对。通过“民事信托+遗嘱+意定监护+遗
产管理人”等多种法律工具打出组合拳，为老年人量身定制
法律方案，势必成为主流趋势。

民事信托+遗赠扶养协议

制度性保障的“隐形守护者”

在财产安排方面，民事信托的作用尤为突出。北京中
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刘冬军律师指出，我
国早在2001年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但民事
信托长期以来被忽视。“实际上，信托制度的核心在于‘权利
的拆分与制约’，非常适合用于养老、继承等民事领域。”

在和信公证处曾处理的一起公证事务中，81岁的韩爷
爷离婚后与子女关系疏远，在原籍长春老无所依，于是选择
投奔在天津的三个外甥子女，并自愿选择由三个外甥子女
负责其生养死葬。

事实上，韩爷爷的退休金并不宽裕，但恰巧其位于长春
的房屋拆迁，由此获得了一笔拆迁安置款作为养老资金。
韩爷爷决定来天津养老后，对养老资金的安排进行了规划：
其中一部分用来购买养老住房；另一部分设立民事信托，用
于韩爷爷的养老及医疗，专户管理，专款专用。同时，韩爷
爷和三个外甥子女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在韩爷爷离世后，购
买的养老住房及韩爷爷的其他财产，全部遗赠给对自己尽
到生养死葬义务的三个外甥子女。

在另外一起案例中，一位母亲通过设立民事信托，由公
证处对信托财产的使用进行监督，确保其失智儿子在未来
数十年仍能得到稳定照料。“人走了，爱还在。”冀海虹说，
“我们通过这些法律工具，让母爱得以延续。”

“这是一种前置的制度设计，预设轨道、按轨运行，最大

限度保障当事人权益。”结合上述案例，刘冬军表示，民事信
托是指以个人财产管理、遗产继承等非营利性事务为目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
民事法规设立的信托类型，财产范围涵盖现金、房产、股权
及知识产权等，并可通过遗嘱设立以实现定向传承。民事
信托不仅能实现财产有序传承，还能通过第三方监督机制
（如公证处）确保资金专款专用，避免被挪用或滥用。
“未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的修订和信托配

套制度的完善，民事信托的规定有望得到进一步加强，在养
老领域的应用也进一步扩大，有望成为保障老年人权益的
重要法律支柱。”刘冬军说。

意定监护+遗嘱

为特殊家庭筑牢防线

为了给自己的老年生活筑起“防护墙”，72岁的李爷爷
未雨绸缪，用一份提前签订的意定监护协议指定监护人。

李爷爷是我市一家国企的退休工人。他的儿子李泽从
出生起就被确诊为精神发育迟缓，生活无法自理，情绪激动
时还会出现自伤和伤害他人的行为，因此一直在医院接受
长期治疗。2016年，与李爷爷相伴40多年的妻子因病去
世。李爷爷因病无法照顾自己，只好选择住进养老院。

李爷爷的侄子李默从小由李爷爷带大，叔侄二人感情
深厚。“小时候我生病，都是大伯大妈半夜背着我去医院；上
大学，大伯也一直资助我。”这份恩情，李默感念于心。每逢
周末，他都会去医院看望李泽；李爷爷身体不舒服时，也是
他跑前跑后，帮忙挂号、取药。

鉴于家里的情况，李爷爷提早给自己的养老和儿子李
泽今后的监护做了安排。他通过意定监护协议指定李默作
为自己丧失或部分丧失行为能力时的监护人，并通过订立

遗嘱指定自己去世后由李默担任李泽的监护人。自己的养
老和李泽的监护由此都有了法律的保障。

在李爷爷的案例中，“意定监护”不仅是一纸协议，更是
一份亲情的法律化表达。它让老人在意识清醒时自主选择
监护人，避免了未来陷入无人问无人管的困境。

搭建“四梁八柱”
助力安心养老

“养老是一个体系化问题，必须用体系化的法律工具
去解决。”和信公证处主任杨晓铭介绍，我们始终践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总结多年
家事公证业务经验，初步构建起“和信四库安心养老法律
服务体系”。
“这一体系包括四个方面：我的未来我做主——意定

监护制度；我的财富我做主——财富公证传承；我的人身
我做主——医疗预嘱；我的后事我做主——后事嘱托。”杨
晓铭进一步解释称，意定监护制度，通俗地讲就是当事人
可以预先指定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在其丧失或部分
丧失行为能力时，来履行监护职责、保护其人身财产安
全。财富公证传承的方法包括遗嘱、遗赠、遗赠扶养协议、
遗嘱信托，家事信托，夫妻财产约定、赠与等，当事人可以
从中选择最佳的方案，签订法律文书并办理公证。医疗预
嘱则是当事人在生命末期或临终时，因不愿忍受病痛折
磨，保障自己的医疗自主权，而预先指定一位信任的人来
落实自己的想法，并进行公证。后事嘱托也是指当事人可
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起草后事嘱托文件并办理公证，随后依
次执行，以达成心愿。
“该法律服务体系专为保障老年人权益而设，尤其针对

当下社会中存在的空巢、失独等家庭养老问题，相信这一套
组合拳，能更好地平衡和约束权力，事务处理更透明、规范，
使老年人权益得到有效维护。”杨晓铭表示。

困局
尊严与掌控感缺失

破局
体系化法律工具织就安全网

展望
从“靠子女”到“靠制度”的文明之路

遗赠扶养协议

遗赠扶养协议是遗赠人和扶养人之

间关于扶养人承担遗赠人的生养死葬的

义务，遗赠人的财产在其死后转归扶养

人所有的协议。遗赠扶养协议是一种平

等、有偿和互为权利义务关系的民事法

律关系。

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其目的在于使

那些没有法定赡养义务人或虽有法定赡

养义务人但无法实际履行赡养义务的孤

寡老人，以及无独立生活能力老人的生

活得到保障。

在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时，应注意以

下几点：扶养主体必须是法定继承人以

外的个人或组织。被扶养人可以与个人

签订遗赠扶养协议，也可以与组织签订

遗赠扶养协议。内容应明确具体写出遗

赠扶养双方各自的权利义务。扶养人承

担该遗赠人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

赠的权利；遗赠人应将个人所有的合法

财产在死后遗赠给扶养人。扶养人无正

当理由不履行，致协议解除的，不能享有

受遗赠的权利，其支付的供养费用一般

不予补偿；遗赠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致

协议解除的，则应偿还扶养人已支付的

供养费用。

遗赠

遗赠是遗嘱人用遗嘱的方式将个人财

产的一部分或全部于死后赠给国家、集体

或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的一种法律制度。

遗赠与遗嘱继承，都是被继承人以

遗嘱处分个人财产的方式，都须具备遗

嘱的有效条件才能有效。但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遗赠与遗嘱

继承有以下主要区别：

第一，受遗赠人与遗嘱继承人的主

体范围不同。受遗赠人可以是法定继承

人以外的个人、组织，也可以是国家，但

不能是法定继承人范围之内的人；遗嘱

继承人只能是法定继承人范围之内的一

人或数人。

第二，受遗赠权与遗嘱继承权的行

使方式不同。受遗赠人接受遗赠的，须

于法定期间内作出接受遗赠的明示的意

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124条第2款规定：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

受遗赠后六十日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

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

弃受遗赠。而遗嘱继承人接受继承的，

无须作出明示的意思表示。自继承开始

后遗产处理前，遗嘱继承人未表示放弃

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

第三，受遗赠人与遗嘱继承人取得

遗产的方式不同。遗嘱继承人有权直接

参与遗产的分配，实现其继承权。受遗

赠人无权直接参与遗产分配，而只能从

遗嘱执行人或遗嘱继承人、法定继承人

处取得遗产。这意味着受遗赠人需要通

过中间环节来获得遗产。

普法链接

今年10月是第十六个全国“敬老月”。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加
快，如何让老年人有尊严、有保障地安度晚年，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
点。尤其是子女不在身边的“空巢家庭”，老年人面临的不仅是生活照
料问题，更是对自身财产、医疗、监护等核心权益的掌控问题。

如何为老年人构建起一道坚实的权益保护屏障？如何让养老法
律服务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规划”？探索以制度保障老年人尊严
的新路径迫在眉睫。


